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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芬園鄉休閒園區閒置空間租用自治條例 106.09.01 

第一條 

彰化縣芬園鄉公所為加強公有建築物管理，活化公有建築閒置空間使用並改善財政，訂定本

條例。 

第二條 

本條例之管理機關為彰化縣芬園鄉公所（以下簡稱管理機關），出租地點為彰化縣芬園鄉休

閒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 

第三條 

本園區租用期限最高為 5年，期滿得續約一次，續約期限以 3年為上限。但應於契約期限屆

滿前二個月提出申請。 

前項契約由管理機關另訂之。 

第四條 

本條例承租單位得為自然人、法人及經政府立案之人民團體或商號(以下簡稱承租單位)。 

第五條 

本園區以公開出租方式為之。承租單位自申請核定日起 20日曆天內完成繳納履約保證金、

月租金，逾期未繳視同放棄承租權。 

前項無故放棄承租權者，管理機關得限制承租資格 1年。 

履約保證金不得低於月租金 3個月。 

第六條 

履約保證金用途如下，若有不足得依法求償： 

一、抵扣契約所訂定之違約金。 

二、抵繳所積欠之租金或權利金。 

三、欠繳之水、電費或管理上增生之相關費用。 

四、經營標的物回復原狀所需之費用。 

五、其他因承租單位造成管理機關之損失。 

第七條 

本園區租金收費為月租，收費標準如附表。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30120000000700-1020913&ShowType=Ref&FLNO=4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30120000000700-1020913&ShowType=Ref&FLNO=5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30120000000700-1020913&ShowType=Ref&FLNO=6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30120000000700-1020913&ShowType=Ref&FLNO=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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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承租單位應於簽約之日起四個月內開業經營，開業後不得停業。但有特殊情事無法開業或須

暫停營業，經管理機關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於契約期限內無法營業者，如歸責於承租單位其履約保證金得予沒收。 

 

第九條 

承租單位因需求所增建、修建、改建或整修工程涉及建築相關執照申請等，需經管理機關同

意備查，相關費用安全責任皆由承租單位自行負責。 

前項於租約期滿或終止後，將經機關會勘確認使用需要固定建物設施，應無償交與管理機

關。 

第十條 

出租或委託經營期間，各項設施及設備之維修、定期申驗、水費、電費及使用管理上衍生之

相關費用由承租單位自行負擔。但因不可抗力情事所造成之損害，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本園區經營項目應符合下列項目: 

一、藝文展演、藝術品、文創商品製作及展售。 

二、農特產品、農食教育、伴手禮、農業研習講座。 

三、社區營造活動、會議及活動事項。 

四、符合藝術、文化、教育、公益事業之項目。 

五、行政機關辦公室、會議廳。 

六、其他經管理機關核定項目。 

第十二條 

承租單位對本園區負責管理，並約束遵守下列規定： 

一、不得有妨礙交通、公共安全、社會秩序、居家安寧、環境清潔衛生或其他違規之行為。 

二、不得販賣法令禁止物品、公共危險物品或未經許可之種類。 

三、應配合管理機關相關稽查及活動事項。 

四、承租營業地點四周應保持整潔，不得破壞或污損。 

五、其他經營管理契約或租約規定事項。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30120000000700-1020913&ShowType=Ref&FLNO=8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30120000000700-1020913&ShowType=Ref&FLNO=9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30120000000700-1020913&ShowType=Ref&FLNO=10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30120000000700-1020913&ShowType=Ref&FLNO=11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30120000000700-1020913&ShowType=Ref&FLNO=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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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承租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管理機關得解除或終止契約並

沒收履約保證金： 

一、積欠租金總額達二個月或未依約繳納權利金。 

二、未經管理機關核定，自行將經營權之全部或一部分轉讓。 

三、違反契約規定，經管理機關認定情節重大。 

四、違反本法第八條、九條、十一條、十二條規定。 

五、營業場所於營運前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六、經營項目違反社會善良風俗。 

七、以偽造、變造、冒用他人證件等文件辦理租用及審查等。 

八、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違反前項款規定者，管理機關得於契約中載明違約金之數額。 

第十四條 

本條例自發布日施行。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30120000000700-1020913&ShowType=Ref&FLNO=13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30120000000700-1020913&ShowType=Ref&FLNO=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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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芬園鄉休閒園區收費標準 

位  置 
月租金／平方公尺 

(單位：元) 
備  註 

一樓室內空間 80 
一、 最低承租面積為 10平方公

尺。 

二、 承租單位租用面積大於 100

平方公尺，月租金得以減少

10%。 

三、 租金於契約簽日前繳納完

成。 

二樓室內空間 40 

戶外空間 10 

 


